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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镇雄县刘家坡煤矿有限公司刘家坡煤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镇雄县刘家坡煤矿有限公司刘家坡煤矿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镇雄县刘家坡煤矿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恢复方案编制单位）

镇雄县刘家坡煤矿有限公司（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单位）

项目用地面积
永久性建设用地 0.0000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 503.8029公顷

生产规模（或投资规模） 45万吨/年

服务年限（或建设期限） 32.1年（2024年1月至2056年2月）

专家

评审

意见

2023年12月18日，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在昆明组织

专家对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镇雄县刘家坡煤矿有限公司编制的《镇雄县刘家

坡煤矿有限公司刘家坡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

行了评审，与会专家在会前审阅报告、会上听取了编制方和业主的介绍，对存在问题

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以下评审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刘家坡煤矿位于镇雄县城80°方位，平距约13km，地处镇雄县塘房镇境内。地理

极值坐标（国家2000大地坐标系）：东经：104°59′21.484″～105°01′13.609″

，北纬：27°27′49.399″～27°29′38.562″。矿区有约4km的简易公路与镇雄至

黑树庄的县乡级公路相通，距镇雄县城约38km，距内昆铁路石坎子车站约166km，距

威宁站约206km，至昭通市约280km，至昆明市约480km，交通较为方便。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部分

（一）该矿山为变更矿山，属中型矿山。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类

型；评估区地质环境重要程度为重要区；按一级评估级别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编制符合现行规定。

（二）本方案确定评估范围面积9.235km
2
，完成1:5000环境工程地质调查面积

9.235km
2
，野外地质调查工作较翔实，基本满足方案编制工作所需。方案编制工作程

序合规，方案要件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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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评审

意见

（三）本方案对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矿山生产现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

复现状和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方案编制基础较充分。

（四）现状评估指出，镇雄县刘家坡煤矿2004年-2007年间开采过，2008年至今

一直未开采，前期地下开采产生的采空区主要位于矿区中部，投影面积约为232583m²

，现状调查时采空区地表未见地裂缝、塌陷等地质灾害；前期场地建设形成的潜在不

稳定边坡均已采取防治措施，治理后现状基本稳定。总体上，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

不发育，调查时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既有采

矿活动对含水层较严重，地形地貌影响较严重，对水土环境影响较轻。现状评估较客

观，反映了现状特征。

（五）预测评估认为，矿业活动加剧、遭受现状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危

险性中等～大；采矿活动引发和遭受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坡的可能性中等，

危害性、危险性中等～大。本矿山建设适宜性差，矿山生产建设和生产过程应引起高

度重视。预测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破坏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严重，对水土环境影

响较轻。

（六）本方案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较严重区(ⅱ)和较

轻区(ⅲ),分级分区基本合理；治理分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次重点防治区（B

）和一般防治区（C），分级分区基本合理；方案适用年限和方案编制年限设定为36

年，方案适用年限为5年，是恰当的。综合评估结论比较客观。

（七）本方案制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包括工程措施、监测预警措施和管护

措施，方案措施设计有较好的针对性和可实施性，后续工作中可以此方案为基础进行

细化设计，作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依据。

（八）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投资估算编制有据，计价计费基本合规

，方案适用年限和编制年限（36年）估算费用为403.78万元，适用年限（5年）内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费用为40.58万元。

三、土地复垦部分

（一）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较为齐全；调查研究与数

据处理方法正确，数据基本可信；提出的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基本可行；复

垦费用估算依据较充分，测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刘家坡煤矿项目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本项目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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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评审

意见

毁土地方式主要有挖损、压占及塌陷，复垦区范围内损毁土地总面积503.8029公顷，

损毁土地面积中已损毁土地面积7.0117公顷，拟损毁土地496.7912公顷；复垦责任范

围面积503.8029公顷，其中压占损毁7.1114公顷，挖损损毁7.0526公顷，塌陷损毁

489.6389公顷。复垦区地类为：旱地119.5711公顷、果园0.1306公顷、乔木林地

18.4294公顷、灌木林地273.2129公顷、其他林地1.6587公顷、其他草地79.0157公顷

、采矿用地4.2565公顷、农村宅基地4.2731公顷、公用设施用地0.1328公顷、特殊用

地0.1412公顷、公路用地0.3049公顷、农村道路2.1442公顷、河流水面0.4129公顷、

水库水面0.1189公顷。

根据镇雄县“三区三线”数据统计，复垦区总面积为503.8029公顷，复垦区涉及

永久基本农田2.5637公顷，现状地类为旱地，为地下开采预测塌陷区与永久基本农田

重叠区域，工业场地、井口等地表工程不涉及基本农田。

（三）原则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

基本可信。矿山土地复垦编制年限为36年（2024年1月至2060年1月）。确定矿山服务

年限结束后土地复垦责任面积为503.8029公顷，保留面积3.8040公顷，保留区域不纳

入此次复垦，最终确定本矿山复垦土地面积为499.9989公顷。其中规划复垦为旱地

128.2253公顷、复垦为果园0.1306公顷、复垦为乔木林地25.5916公顷、复垦为灌木

林地271.871公顷、复垦为其他林地1.6587公顷、复垦为其他草地72.5217公顷，土地

复垦率99.24%。

（四）原则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预防控制措施：（1）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矿权范围和批准的临时用

地范围线内，做好土壤和植被的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的固体废弃物要及时处理；（

2）合理地布置工作面及开采顺序，最大程度降低地下开采对地表土地的损毁；（3）

在拟损毁场地首先进行表土剥离，并集中堆放保存，采取的保护措施可行；（4）在

场地内增加绿地面积及营造周边防护林，改善和保护了项目区域内的生态环境。

工程技术措施：（1）对各类场地，在场地停止使用后，采取清除建（构）筑垃

圾，整理场地，覆土回填，土壤翻耕，土壤培肥，植被重建，配套道路设施，再进行

复垦为旱地、乔木林地和其他草地；（2）取土场采取表土剥离，植被重建，复垦为

乔木林地；（3）预测塌陷范围内村庄采取搬迁，搬迁后及时复垦为耕地、园地、林

地、草地；耕地区实施土地平整，配套集水水池，削弱塌陷损毁土地的影响；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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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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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区补植果树、乔灌，恢复植被，保护环境。(3)复垦监测措施：对整个损毁、复

垦过程的复垦标准、复垦措施、复垦效果等动态监测。

生物化学措施：(1)对于绿化新增的林地、草地，优选当地优势树种，进行科学

种植和精心管理。(2)对林地进行适时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等，同时

淘汰劣质树种。(3)土壤改良，采用客土法、绿肥法、酸碱中和法等方法，对复垦后

的土层进行改良，提高土壤有机质含量。

（五）原则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体实

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增加方

案的可操作性。

（六）原则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测算结果。确定复垦工程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1219.06万元，静态亩均投资1625.42元/亩；动态总投资为1594.57万元，动态亩均投

资2126.10元/亩。

为保证方案的时效性和可操作性，依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3〕321号）

的规定：本项目为延续变更矿山，矿山企业已按已批复土地复垦方案预存了前三期土

地复垦费用，已预存土地复垦费用615.03万元，扣除已预存土地复垦费用，剩余复垦

费用将于31期内（2054年12月30日前）存储完毕，其中第一期缴存31.59万元。业主

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设或生产成本中提取，并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

土地复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

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专家组强调事项

（一）对预测塌陷区的圈定进行合理优化，对区内现状评估、预测评估、防治分

区进行优化，土地损毁现状分析、预测分析加强描述。

（二）本矿山地表移动范围大，地表移动范围内村庄、旱地等分布较多，建议矿

方加强村庄监测，根据开采进度、监测结果对村庄进行防治或进行适时搬迁。

（三）预测塌陷区内损毁部分村庄用地，需加强对村庄的监测，以及后期增加村

庄的搬迁复垦工程设计。

（四）业主方必须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来处理污水排放及相关措施，水资

源管理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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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地质灾害防治措施，预防引发地质灾害对矿业活动造成危害。

（六）岩石移动范围引发的滑坡、崩塌次生地质灾害，下方居民点可能遭受滑坡

、崩塌的地质灾害威胁，加强监测，做好应急预案，以保证村民的利益不受到侵害。

（七）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差，采动条件下加剧、引发和遭受滑坡、崩塌、泥石

流地质灾害将不可避免，业主及相关方应引起高度重视，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加

强监测预警。

（八）复核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工程量和投资估算，结合复垦工作计划

安排，优化资金进度计划安排。

（九）矿业权人应抓紧与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复垦资金监管协

议，落实双方责任关系，明确土地复垦资金提取计划、开展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并按

要求定期向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土地复垦资金提取使用和土地复垦实施情况，

自觉接受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综上所述，《镇雄县刘家坡煤矿有限公司刘家坡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相关分析依据比较充分

，评价结论比较客观，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基本可行，投资估算依据比较

充分，工作计划和资金安排基本合理。编制单位已按专家组意见修改补充完善，专家

组原则同意通过技术评审，可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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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雄县刘家坡煤矿有限公司刘家坡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马玉银 昆明工程勘察公司 高级工程师

2 崔吉林 西南有色昆明勘测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3 杨振华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队 高级工程师

4 陈强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 二级研究员

5 刘军平 云南省地质调查院(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 正高级工程师

6 余红伟 曲靖市麒麟慧通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7 杨笛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生态分院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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